南投縣政府員工上班及出差管理要點
中華民國92年9月30日 府人訓字第09201789750號函修正第4點及第19點
中華民國96年9月10日 府人訓字第09601738580號函修正第18點
中華民國97年2月5日 府人考字第09700313060號函修正發布全文 21 點
中華民國99年9月8日府人考字第09901879160號函修正第6點及第14點
1、 南投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方便民眾洽公及提升工作效率，特訂定本要點。

2、 本府員工出勤管理，採刷卡上班方式辦理，分別於上午上班及下午上、下班各一次。
3、 本府員工除各單位正、副主管、參議、秘書及因業務需要，經縣長許可者外，均應依規刷卡上班及下班。
4、 除本府財政處庫款支付科上班時間配合金融機構作業時間外，本府員工上班時間依本府彈性上下班實施要點第二點規定辦理。
5、 本府員工於上午上班時間開始至下午下班時間，服勤時間未滿八小時，如未辦理請假手續則視為曠職，各單位之屬員在同一年度內曠職處分三人次以上時，其主管應連帶受警告處分。
6、 請假時間之計算方式：
（1） 全日請假：按上班時間辦理。
（2） 半日請假：按上班時間，依上、下午分別辦理；惟上班時間依規定必須
服勤四小時。
（3） 按小時請假：
上班時數未達每日應到勤時數（全日上班為八小時，半日上班為四小時），應辦理請假手續，並以「時」為計算單位，未滿一小時以一小
  時計，惟請休假、婚假、陪產假、喪假，每次請假應至少半日。各類差
假應依規核准，並於線上差勤表單系統申請登記。


七、奉派出差或請假者，應落實職務代理人制度，不得影響民眾洽公權益。

八、本府員工上班應佩戴職員證並保持良好秩序，出勤情形由各單位主管確實負
責考核，人事處將不定期派員查勤，查勤不在者以曠職論處。經人事處抽查
未佩戴職員證者，應予申誡一次之處分。
九、本府員工於辦公時間內，不得擅離職守，確為公務急需外出處理者，應即辦
理（或委託代辦）公出手續。

十、遇有停電或電腦刷卡系統故障時，到、退勤以簽到、退方式辦理。

十一、刷卡須親自為之，若發現有代刷卡情事，經查證屬實，不論代刷卡者或被
刷卡者一律依刑事程序移送辦理。

十二、新進人員報到後，先由人事處發給臨時卡刷卡，至領取職員證時再行繳還。

十三、忘記帶卡者得至人事處登記並借用臨時卡刷卡，用畢後隨即歸還。

十四、職員證遺失或毀損時，應先向人事處借用臨時卡，並繳交工本費新臺幣貳
百伍拾元申請補發；遺失者並應敘明理由並切結後補發。

十五、各單位對公差之派遣，應視公務性質及事實需要詳加審核決定，如利用公
文、電話、傳真或電子郵件等通訊工具可資處理者，不得派遣公差。

十六、出差人員之出差期間及行程，應視事實之需要，差餘時間應返回辦公室執
行公務。

十七、為督導員工出差執行職務，以提高效率，得設置員工出差督導小組，由秘
書、行政處、主計處、政風處、人事處人員組成，秘書長擔任召集人，人
事處處長擔任副召集人。

十八、縣內外出差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縣內出差往返行程以不超過一日為原則。
（二）縣外出差應視事實需要，西部地區出差往返行程以一日為原則（即當天
往返），若係上午開會或報到，得於前一日下午啟程（搭乘公務車者除
外）；離島及東部地區出差往返行程以不超過二日為原則。
  （三）出差應詳列執行業務地點及起訖時間，俾利督導查證與業務連繫。
  （四）出差請示單各級主管核章應加註日期及時間。
  （五）督導小組前往實地查證，如發現不實情事，除當事人從嚴議處外，
單位一、二級主管亦應負監督不週之責。

十九、各單位應嚴格管制加班，如因業務需要加班者，仍應受行政院頒每日、每
月加班時數之限制，超出二十小時部分，應專案簽請縣長核可。

二十、人事處應將各單位員工出勤情形於次月十日前列印分送各單位主管，作為
平時考核及年終考績之參據。

二十一、本要點未盡事宜，依相關規定辦理並得隨時修正補充之。
